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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	受理编号：HJXTCX2025-   

							
厦门火炬高新区“火炬协同创新主体”
认定申报材料

							
企业名称：	　	
法人代表(盖章)：	
单位负责人(签字)：		
联  系  人：	　	
联 系 电 话：	　	
手 机 号 码：	　	
电 子 邮 箱：	　	
申 请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 制
二〇二五年
							
说  明
							
1. 本申请表各项内容申请单位须认真填写。各表内栏目及文字阐述部分不得空缺（如空缺视本信息内容为零），若“无”可填写“暂无”，文字阐述应清晰、简明扼要、重点突出。
2. 申请表中所涉科研成果、创新平台、知识产权等均为申请单位所有。
3. 申报材料内容、数据应准确、真实，如发现有虚假伪造行为，火炬管委会将取消该企业当年“火炬协同创新主体”的认定资格。
4. 受理编号由火炬管委会填写。
5. 纸件材料请采用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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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						
	协同创新主体名称
	协同创新主体的名称（自行拟定）  如**协同创新主体。

	依托企业名称
	

	联系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注册时间
	
	注册资金（万元）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
代表人
	姓名
	
	手机
	
	身份证号/护照号
	

	
	电话
	
	传真
	
	E-mail
	

	技术领域
	□新能源新材料
	□新一代信息技术

	
	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
	□高端装备

	
	□生物医药
	□平板显示

	
	□电力电器
	□软件与信息服务业

	
	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二、基本条件	
	研发人员
按最高学历（人）
	博士
	硕士

	
	
	

	研发经费投入（万元）
	2022年
	2023年
	2024年

	
	
	
	

	是否火炬创新研究院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
	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创新平台数量（含重点实验室、工程研究中心、技术中心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院士工作站等）(个)
	

	创新平台
明细
	序号
	名称
	级别（选填对应选项字母）

	
	1
	
	
	选项：
A.国家级
B.省级
C.市级
D.其他（请备注）

	
	2
	
	
	

	
	3
	
	
	

	
	4
	
	
	

	
	5
	
	
	

	
	6
	
	
	

	
	7
	
	
	

	
	8
	
	
	

	
	9
	
	
	

	
	10
	
	
	

	科研成果产出情况
	授权发明专利
数量（项）
	

	
	专利号
	专利名称
	专利权人
（列明所有）
	授权时间

	
	范例：
ZL201810047975.8
	授权专利名称
	列明全面专利权人
	2023年9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申请发明专利数量（项）
	

	
	申请号
	专利名称
	申请人
（列明所有）
	申请时间

	科研成果产出情况
	范例：
CN201710301123.2
	申请专利名称
	列明全部申请人
	2023年9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写说明：
1.研发经费投入以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费用为准。
2.研发人员：指上一年度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职人员，不包括管理及服务人员，以缴交社保为准。
3.创新平台：指由各级政府部门或权威行业机构等认定的研发中心、技术中心、基地、工作站等。
4.近两年科研成果产出情况，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今。






三、开展协同创新工作情况
	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获批建设厦门市创新联合体（包括：建设模式、组织架构、运作情况、项目合作情况等）

	　












	开展科技创新攻关（近两年承担或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的在研科技攻关项目情况，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基本情况、实施情况等）

	　












	重视技术人才培养（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、院士专家工作站等，为高端技术人才提供较好科研条件，包括工作站基本情况、建设情况、人才培养情况等）

	　










	注重产学研合作（与科研院所、高校等主体开展产学研合作情况、典型案例及实际经费支出情况等。要求近两年实际支付给合作方的研发经费金额不低于200万元，且在研产学研合作项目不少于1项）

	　












	对外提供中试服务（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提供技术、验证、中试服务等情况以及近两上述服务收入情况、服务高新区企业情况。要求近两年服务收入超500万元（含），服务高新区企业数量不少于20家（不包括有关联关系的企业））

	
















注：开展以上两项及以上协同创新工作，每项内容提供不超过500字的情况说明。若“无”，请填写“暂无”。



四、申请单位承诺
	申请单位承诺

	




本单位、本人承诺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可靠，并保证不违反相关的管理规定。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或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法人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附件清单目录
	序号
	材料内容
	提供（√）
	页码

	1
	企业2022-2024年度在税务主管机构备案的可加计扣除研发投入证明材料（加盖税务公章）。
	
	

	2
	研发人员情况，包括：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学历、职称、专业、职务、入职时间等信息。（附社保缴费情况证明、学历证明等佐证材料）。
	
	

	3
	建设创新平台证明（创新平台认定文件或证书等佐证材料）
	
	

	4
	发明专利授权证书（按清单逐项提供）
	
	

	5
	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（按清单逐项提供）
	
	

	6
	获批建设厦门市创新联合体证明材料（通知或文件等佐证材料）
	
	

	7
	承接省部级及以上的在研科技攻关项目证明材料（通知或文件等佐证材料）
	
	

	8
	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、院士专家工作站证明材料（通知或文件等佐证材料）
	
	

	9
	与其他科研院所、高校等开展研发合作、联合技术攻关等证明材料（技术合同、合作协议实际支付费用证明等佐证材料）
	
	

	10
	对外提供技术、验证、中试等服务的证明材料（服务清单（服务高新区企业情况）、服务协议、服务收入等佐证材料）
	
	

	11
	企业认为有利于申报的其他相关材料（如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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